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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新北市在地化治療性社區方案」 

行 政 契 約 書 

立契約人：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目的： 

透過本計畫之施行，入住之成癮者除了在「社區」無毒（酒）生活中停止

施用，及獲得心靈支持外，更進一步引入醫療團隊訓練其處理問題之技巧

及能力，學習用正確的方法面對壓力，並恢復正常生活型態，促使其復歸

社會後不再依賴酒及毒品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達成「全人改變/完全戒治」

之目標。甲、乙雙方基於共同之服務理念，合作辦理中途場所藥酒癮個案

戒癮醫療服務。 

第二條 乙方醫療院所地點：                                                                            

第三條 費用給付及申請之相關規定: 

一、收費標準比照中央健康保險支付點數之標準（1點＝1元），給付項目如

下表，採核實支付： 

項目 單價 單位 備註 

精神

科醫

療評

估費

用 

門診診察費 405元 次 內含眾多評估項目，依

個案實際接受之項目

及單價核實支付，1人

最高費用為 3,549(含

3次尿檢) 

診斷性會談 成人 1,237元， 

18歲以下 1,444元 

次 

社會心理功能評估 413元 次 

生理心理功能檢查 成人 344元， 

18歲以下 387元 

次 

尿檢 300元 次 

一般體檢 1,945元 次  

個別心理諮商 1,444元 次  

團體治療 420元 人/時 心理師團體和社工師

團體收費標準相同 

職能治療 1,600元 時  

家族治療 3,600元 次  

藥癮心理衡鑑 1,650元 次  

行政管理費 33,200元 - 含茶水費、教材費、油

脂費等 

二、乙方醫療項目之費用如已向甲方申請，則不得重複向其他經費來源申報

或向個案收費，一經查獲重複收費屬實，將全額追回重複收費個案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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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額，且由甲方以公文通知限期改善，未能如期改善或再犯達 2次將

解約，並且不列入下年度合作對象。 

三、乙方申請經費方式採按季核銷，書面核銷文件需包含申報費用統計清冊 

、領據、總年度成果報告(需於每年 11月 30日前繳交)及相關服務紀錄

等，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掣據向甲方提出申請，繳交日期以甲方收文日

為準，經甲方完成審查流程，確認符合規定且無誤後始付款。 

四、本案所需經費將依各年度相關公務預算編列，若經費遭刪除或凍結以致

不能如期動支，得延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支付。若經費遭刪減，

得重新與委託機構進行議約，若議約不成將終止合約。上述情形受委託

機構不得要求任何形式之賠償或補償。 

第四條 通訊診察辦理原則：  

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年 5月 21日衛部醫字第 1100015901號函暨 110年

7月 23日衛部醫字第 1101665108號函之說明，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存續期間，個別心理諮商原則同意以視訊方式辦

理，惟為避免指揮中心解散後前開同意失所附麗，影響個案接受醫療服

務之權益，乙方仍應依「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

則」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審查作業及基準」，

檢具實施計畫函送甲方核備，經核可後方可續採視訊方式執行個別心理

諮商業務。 

第五條 資訊安全保密規定： 

一、乙方及其所屬人員，因職務或執行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之資訊，不

得全部或部分移轉或以其他名義交與第三人辦理。 

二、公務（機密）資料保密期限，不受專案工作完成（結案）乙方不同工作

地點及時間之限制。乙方持有或獲知公務（機密）資料，未經甲方同意

或授權，不得洩漏或轉讓第三者。 

三、保密條款：乙方若違反安全保密切結書之規定，致造成甲方或第三者之

損害，乙方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所有責任，包含甲方涉訟，所需支付之

一切費用及賠償。 

第六條 其他事項規定： 

一、乙方執行方式若與契約及相關服務規格說明書，或與計畫書內容不符者 

，除前款規定者外，甲方得令限期改善，如屆期未改善，甲方得終止契

約。 

二、為監測執行品質，得由甲方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稽核，或請乙方提供成果

及相關資料，以瞭解經費運用情形與執行成效，以確保執行品質，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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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無條件配合。 

三、計畫執行中，乙方應善盡維護環境之衛生及安全之責，倘相關工作人員

因執行計畫導致生命、健康、財產上受侵害或損害時，則應自負完全責

任，與甲方無涉。 

四、乙方應承諾配合提供協助甲方辦理個案轉介、成果展示、業務所需之宣

導活動、教育訓練，並提供個案資料與治療情形、執行成果報表及其他

相關事宜。 

五、乙方應有單一窗口提供個案或相關單位之方案諮詢或轉介聯絡使用。 

六、乙方申請之給付費用資料需於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五項所規定之期限內

按時繳交，若繳交時間延遲情形嚴重，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七條 司法相關規定： 

一、本契約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法令未規定者由雙方協議之，另

相關規格需求說明書及附件亦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二、因本契約涉訟，甲、乙雙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法庭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八條 本契約有效時間自計畫簽約日至民國 111年 12月 31 日止；契約期間

內乙方如欲終止合約，應於 2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 

第九條 本契約 1式 3份，經雙方用印後，甲方執 2份、乙方執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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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陳潤秋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之 1號 

 電      話： (02)2257-7155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